
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綠色科技組 四技 科目總表

學生修業規定（９７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）： 
一、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１２８學分，包括： 
（一）通識教育課程 ３４學分／４４小時 
（二）專業必修 ６３學分／７３小時 

（三）選修 ３１學分／３１小時 

二、各類科目包括：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
備註 （一）通識教育課程３４ 

（學分／時數）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

基
本
能
力
課
程 

國文 2/2 2/2       語文能力 
英文 2/2 2/2       語文能力 
物理 2/2        數理能力(院系核心)

微積分 2/2        數理能力(院系核心)

綠色科技概論  2/2        系核心 
化學 2/2        數理能力 
藝術概論 2/2        審美能力 
網路與軟體應用  2/2       資訊應用能力

英語聽講練習   1/2 1/2     語文能力 
中華民國憲法     2/2    公民能力 
世界文明史      2/2   公民能力 

核
心

通
識

人文精神  2/2        

分
類 

通
識 

生命科學類  2/2        
社會科學類    2/2      
人文藝術類     2/2     

其他 體育 0/2 0/2 0/2 0/2      
通識教育學分小計 14/16 10/12 1/4 3/6 4/4 2/2 0/0 0/0  

（二）綠色科技組 專業必修 ６３（學分／時數） 

化學實驗 1/2        系核心 
工程統計  2/2       系核心 
環境工程概論  3/3       系核心 
電工學  3/3        
工業安全衛生概論   3/3      系核心 
流體力學   2/2      系核心 
工程數學   3/3      院系核心 
電氣安全與實驗   2/3       
有機化學及實驗   2/3       
儀器分析及實驗    2/4     系核心 
環境化學    2/2      
質能均衡    2/2      
綠色化學及實驗     2/3      

 
 



 

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綠色科技組 四技 科目總表

學生修業規定（９７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）： 

（二）專業必修 
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

備註 
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

再生能源技術     3/3     
再生能源實驗     1/3     
反應動力學     3/3     
風險危害評估     2/2     
空氣污染控制     2/2     
電能轉換技術      3/3    
水及廢水處理      2/2    
清淨製程技術      2/2    
綠色產品檢驗技術及實驗      3/3    
熱力學      2/2    
綠建築概論       2/2   
專題討論       2/2   
緊急應變實務       2/2   
綠色能源電路實驗       2/4   
環境管理系統        3/3  

專業必修學分小計 1/2 8/8 12/14 8/11 11/13 12/12 8/10 3/3  
學分總計（不含選修） 15/18 18/20 13/18 11/17 15/17 14/14 8/10 3/3  

（三）選修３１學分 
1.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２９學分。 
2.本系開放至外系選修２學分。 
3.軍訓及軍護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。 

附註： 
1.日間部四技學生除修習畢業所需學分外，另需符合本校(系)畢業門檻始可畢業： 

(1)畢業前需通過本系專業基本能力檢定，詳細規定請參閱「弘光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 
系基本能力檢定實施辦法」。 

2.選修課程不受分組之限制。 
3.需使用電腦設備：網路與軟體應用。 
4.本系開設模組有「污水處理操作維護專業證照模組」、「作業環境及環境污染物檢測模組」、 
「高科技產業水資源處理、節能應用暨環安管理模組」。 
 

99.10.15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
99.11.0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

99.11.04 院務會議通過 
99.11.23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
99.12.14 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

系主任簽章：     院長簽章： 


